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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》─ 第 4 章

緊急救護服務

撮要

1 . 消 防 處 轄 下 救 護 總 區 負 責 提 供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，包 括 提 供

院 前 護 理 及 載 送 傷 病 者 往 醫 院 。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，

救護總區有 13 1 名救護主任及 2 29 8 名救護員，並 有 25 2 輛救護

車、 4 輛流動傷者治療車及 3 4 輛救護電單車。 2 00 8-09 年度，緊

急救護服務的預算開支為 9 . 48 億元。審計署最近就提供緊急救

護服務進行了帳目審查。

緊急救護 服務的使用情況

2 . 不 當 地 使 用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緊 急 召 喚 的 數 目 由 一 九

九 九 年 的 4 21 1 46 宗 增 加 15 2 5 11 宗 (3 6 % )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

5 7 3 65 7 宗。根 據 消 防 處 的 經 驗 ，部 分緊急召 喚 並 非 緊 急 。以 緊

急救護資源來處理這類召喚，減少了可供協助真正需要緊急救護

服務的病人的救護車數目。在處理每宗緊急召喚時，救護隊員會

以人手在救護車出勤記錄內記下資料，但不會在記錄內評估病人

的急切程度。消防處計劃在二零零九年年初推出電子救護車出勤

記錄。根據醫院管理局公立醫院急症室分流類別計劃的資料，二

零零四至二零零七年，由救護車載送的病人中，平均 40 . 5 % 屬次

緊 急、 非 緊 急 或 未 有 分 類 的 個 案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 應：
(a ) 在 推 行 電 子 救護 車出 勤 記 錄 時 ，探 討 可 否 在 記 錄內加 入 病 人
急切程度的資料，以及利用這些數據編製管理資料，藉此引起市
民對適當使用緊急救護服務的關注；及 (b ) 加強公眾教育，鼓勵
市民適當使用緊急救護服務。

3 . 宣 傳 運 動 的 效 益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， 為 了 推 廣 適 當 使

用緊急救護服務，消防處開始播放 “切勿濫用救護服務 ”的政府宣

傳短片，並展開救護服 務 推 廣 日 的 宣 傳 運 動。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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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檢討宣傳運動的效益。自此，該處再沒有進行檢討。根據

政 府 新 聞 處 的《發起 宣 傳 運 動 的 執 行指 引 》， 每 次 舉 辦 宣 傳 運 動

後 必 須 進 行 檢 討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 應 ： (a )依 從《執 行 指
引》評估宣傳運動的效益，並找出在推廣適當使用緊急救護服務
方 面 可 再 作 改 善 的 地 方； 及 (b )使 用 更 廣 泛 的 宣 傳 途 徑 ，藉 此 提
高宣傳運動的效益。

衡量服務 表現

4 . 救 護 車 召 達 時 間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起 ，消 防 處 定 下

服 務 表 現 目 標 為 92 . 5% 的 緊 急 召 喚 能 夠 在 12 分 鐘 的 目 標 召 達

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。 消 防 處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期 間 未 能 達

標。12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包括 2 分鐘調度時間及 10 分鐘救護

車開抵事故現場的時間。在二零零五年六月採用第三代調派系統

後，消防處能夠靈活調派個別地區的救護資源去處理所有地區的

緊急召喚，從而縮短救護車前往事故現場的行車時間。然而，可

於 10 分 鐘行車 時間 內獲得 處理的緊急 召喚的 百分比 ，由 二零零

四年的 91 .2 % 降至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的 87 .4 %。此外，自一九

九九年起，消防處從未檢討 12 分鐘目標召達時間。審計署建議
消 防 處 處 長 應： (a ) 確 定 為 何 採 用 了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後 ， 能 夠
在 1 0 分 鐘 行 車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的 緊 急 召 喚 的 百 分 比 仍 然 下
降； (b ) 採取措施改善救護車的召達時間；及 ( c ) 立即就召達時
間進行全面檢討。

5 . 新界區域的緊急救護服務 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

六月，消防處在新界區域未能達到緊急救護服務的表現目標。在

緊 急 召 喚 中 ， 能 夠 在 目 標 召 達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的 百 分 比

由 8 7 . 1% 至 91 . 5% 不 等 。消 防 處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檢 討 所 得 的

結論是新界區域的緊急救護資源已十分緊絀，而新界區域北部的

緊急救護服務需求也不斷增加。二零零七年四月，為了進一步提

高運作及行政效率，消防處重組救護總區。然而，在重組後，消防

處在 新界東及西分區仍然未能達標。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應：
(a ) 密 切 監 察 新界東 及 西 分區 的 服務表 現 的 達標 情 況；及 (b ) 審
慎檢討個別分區的救護資源的分配，確保所有分區的服務表現都
能達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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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護資源 的使用情況

6 . 可供調派的救護車數目 為達致服務表現目標 ，消防處須

確保有足夠的救護車及救護隊員可供調派處理緊急召喚。二零零

二年八月，消防處在考慮救護員的病假、培訓、體能測驗和其他

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後，開始定下每天可供調派救護車的基線數目

(下稱基線數目 )，以監察救護車可供調派的情況。截至二零零八

年六月三十日，日更的基線數目為 18 4 輛，夜更則為 1 0 0 輛。

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，消防處未能達到基線數目的

日數，日更有 22 9 天 ( 54 7 天的 4 2% )，夜更則 有 4 35 天 ( 5 4 7 天

的 8 0% )。 雖然消防處在二零零七年八月推出調派休班救護員在

額外的救護車執勤的計劃，以增加每天 可 供 調 派 救 護 車 的 數 目 。

但二零零八年一月至六月，消防處仍未 能 達 到 基 線 數 目 的 日 數 ，

日更有 7 1 天，夜更則有 1 24 天。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： (a ) 檢
討該計劃在達到基線數目的效益；及 (b ) 確 定日更和夜更均未能
達到基線數目的原因，並採取措施，增加每天可供調派救護車的
數目。

7 . 急 切 召 喚 專 責 車 隊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，消 防 處 成 立 急 切

召喚專責車隊，以便撥出資源提供緊急救護服務。每輛急切召喚

救護車均由 2 名救護隊員當值，而非 慣常的 3 名救護隊員。自二

零 零三 年九 月起，消 防處 共有 12 輛急 切召 喚救 護車。二 零零 四

至二零零七年，平均每天有 10 .7 輛急切召喚救護車可供處理急切

召 喚 。 然 而 ， 在 10 .7 輛 急 切 召 喚 救 護 車 中 ， 平 均 只 有 6 .6 輛

(62%) 用作處理急切召喚。自二零零四年起，急切召喚的數目相

當穩定，維持在 34 17 5 宗至 37 1 92 宗之間。然而，急切召喚專

責 車 隊 所 處 理 的 急 切 召 喚 數 目 ， 則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9 3 90 宗

下 降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8 35 3 宗， 減 少 1 03 7 宗 ( 11 % )。由 緊 急 救

護 車 處 理 的 急 切 召 喚 數 目 ， 由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19 8 21 宗 增 加

4 80 8 宗 ( 24 % ) 至二零零七年的 24 62 9 宗。消防處對上一次檢

討急切召喚專責車隊的運作是在二零零四年四月。審計署建議消
防處處長應： (a ) 全面檢討急切召喚救護服務的效率和效益，並
確定急切召喚專責車隊使用量低的原因；及 (b ) 確定使用緊急救
護車處理急切召喚的原因，以確保救護資源運用得既有效率又有
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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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二級急救醫療助理的訓練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起 ，消防處

承諾為所有緊急召喚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，藉以提高危殆傷病

者 的 存 活 率 。緊 急 救 護 車 必 須 在 一 名 二 級 急 救 醫 療 助 理 的 督 導

下，才能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。如緊急救護車沒有一名二級急

救醫療助理任督導員，則會被指定為浮動急切召喚救護車，通常

不用作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消防處沒有足夠

的二級急救醫療助理為所有緊急召喚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。由

浮 動 急 切 召 喚 救 護 車 處 理 的 緊 急 召 喚 數 目 ， 由 二 零 零 四 年

的 6 8 19 宗 增 加 6 5 3 7 宗 ( 96 % )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1 3 356 宗。審
計 署 建 議消 防 處 處 長 應 評 估 提 供輔 助 醫 療 救 護 服 務 所 需 的 二 級
急救醫療助理的數目，並擴大有關訓練計劃，讓更多救護員受訓
成為二級急救醫療助理。

救護車的 維修

9 . 監察不定期維修 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七年，由機電工程署

(機電署 )負責維修的救護車，其維修時間的百分比由 10 . 3% 增至

1 5 %。二 零零 七年， 不定 期維 修時 間佔 總維 修時 間的 72 %。就緊

急救護服務而言，救護車進行不定期維修的時間大幅增加，不但

會減少救護車車隊可供調派的數目，還會減低其可靠程度。截至

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，消防處並無備存個別救護車過往的故障

和維修的管理資料。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： (a ) 密切監察救
護車車隊的維修時間，特別是不定期維修的時間； (b ) 評估救護
車發生故障對緊急救護服務的影響； ( c ) 備 存個別救護車過往的
故障和維修的管理資料；及 (d ) 諮詢機電工程署署長，確定救護
車進行不定期維修的時間大幅增加的原因，並且採取措施，藉此
減少不定期維修的時間。

1 0 . 交 通 意 外 及 故 障 增 加 消 防 處 設 有 資 料 庫 ，備 存 涉 及 交

通意外的受傷賠償和救護車修理費用。涉及救護車的交通意外數

目，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的 1 33 宗 增 加 3 0 宗 ( 23 % )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

1 6 3 宗。然而，消防處並無備存個別救護車過往的故障資料，即

使部分故障是在救護車載送傷病者往醫院途中發生。鑑於二零零

八年七月救護車故障頻生，消防處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開始

備 存 救 護 車 故 障 摘 要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至 八 月 十 九 日 期

間，在 67 輛發生故障的救護車中， 5 3 輛已使用超過 9 年，而

3 1 輛 是 當 時 在 載 送 病 人 往 醫 院 途 中 發 生 故 障 的 。消 防 處 沒 有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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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救 護 車 故 障 增 加 的 原 因 和 影 響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 應：
(a ) 全 面 檢 討 故 障增 加 的 原 因 和 影響，包 括 對 救 援 行動的 影 響 ；
及 (b ) 採取措施，藉此盡量減少故障及提高救護車車隊可供調派
的數目和可靠程度。

11 . 車 輛 翻 新 計 劃 消 防 處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參 與 車 輛 翻 新

計 劃。 在 該 計 劃 下 ，救 護 車 的 使 用 年 期 會 較 原 先 設 計 的 延 長 兩

年，而 費 用 為 原 先 購 置 成 本 的 10 % 至 20 %。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

月 三 十 日 ， 在 車 輛 翻 新 計 劃 下 八 輛 救 護 車 的 平 均 維 修 時 間 為

12 .4%。自 二 零 零七 年 十 一月 起 ，消防 處 並 沒有 評 估使用 在 該 計

劃下八輛已翻新救護車的效益。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審慎檢
討 使 用 在 該 計 劃 下 已 翻 新 的 救 護 車 以 維 持 可 供 調 派 救 護 車 數 目
的效益和效率，在檢討時須考慮個別救護車過往的故障和維修情
況，特別是在救援行動中發生故障的風險。

1 2 . 監 察 定 期 維 修 根 據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，機 電 署 在 計 及 救 護

車 於 轄 下 工 場 進 行 定 期 維 修 的 時 間 後， 須 維 持 9 2 % 的 消 防 處 救

護車車隊可供調派。審計署注意到，保證可供調派的百分比只適用

於服務不多於七年的救護車。服務水平協議生效當日 (即二零零六

年四月一日 )，在 2 4 6 輛 救 護 車 中， 14 7 輛 ( 60 % ) 已 使 用 超 過 其

七年設計使用期 (即高車齡救護車 )。然而，協議沒有為這些高車

齡 救 護 車 定 下 可 供 調 派 的 目 標 數 目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
應 ： (a ) 為 這 些 高 車 齡 救 護 車 定 下 可 供 調 派 的 目 標 數 目 ；
及 (b ) 密切監察機電署根據服務水平協議提供維修服務的表現。

採購替換 和額外救護車

13 . 救護車車隊老化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， 244 輛救

護車 (不包括在 車輛翻新計劃下的 8 輛救護車 )平均已使用 8.1 年。

消防處救護車車隊的平均車齡由二零零三年的 5.36 年，增至二零

零七年的 7.61 年。高車齡救護車的數目由二零零三年的 2 3 輛增

加 6 . 7 倍至二零零七年的 17 8 輛。高車齡救護車的數目大增，很

可能是救護車突然發生故障，導致維修時間增加的原因之一。然

而，消防處並無備存個別救護車過往的 故 障 和 維 修 的 管 理 資 料 ，

所以該處很難列出理由證明需要更換高車齡救護車。審計署建議
消 防 處 處 長應： (a ) 提 供 救 護 車 過 往的 故 障 和 維 修 的詳盡 管 理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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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證 明 要 求 更換救 護 車 確 有 理 據； (b ) 檢 討 決 定 更 換救 護 車 數
目的方法；及 ( c ) 全面檢討救護車車隊的可使用情況。

14 . 更 換 救 護 車 所 需 的 時 間 根 據 消 防 處 的 記 錄 ，更 換 救 護

車的程序大約需要三至四個財政年度才 能 完 成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

在 20 07 -08 年 度 獲 准 更 換 的 8 8 輛 救 護 車 中， 8 3 輛 平 均 已 使 用

9 年 。 待 替 換 救 護 車 交 付 時 ，這 8 3 輛 救 護 車 將 已 平 均 使 用 約

11 年。審 計 署 建 議 消 防 處 處 長 應 諮 詢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及 政 府 物
流服務署署長，考慮加快更換程序。

15 . 額 外 救 護 車 以 應 付 預 計 增 加 的 緊 急 召 喚 自 二 零 零 一 年

起，消防處根據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顧問報告建議的救護車與緊急

召喚比率，估計為應付預計增加的緊急召喚所需額外救護車的數

目，並 向 基 本 工 程 外 的 非 經 常 開 支 資 源 分 配 工 作 申 請 撥 款 。然

而，這 個 比 率 是 根 據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數 據 來 釐 定 ，可 能 已 不 再 適

用。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七年，政府物流服務署在考慮所有相關因

素後，不支持消防處採購額外救護車的建議。審計署建議消防處
處 長應： (a ) 檢 討現 時 估 計 額 外 救護車 所 需 數 目 以 應付預 計 增 加
的 緊 急 召 喚 的 方法； (b ) 全 面 檢 討 可供 調 派 救 護 車 的數目 和 使 用
量；及 ( c ) 提供有關救護車車隊可供調派的數目和使用量的詳盡
管理資料，證明要求採購額外救護車以應付預計增加的緊急召喚
確有理據。

當局的回 應

16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


